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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甩手家长”依法带娃

今年暑假，天台法院刑庭法官对一起

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小李进行了

家庭回访。

小李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缺少

父母管教和正确引导。到了初中阶段，他

沾染了不良生活习气，加上缺乏辨别是非

能力，走上了犯罪道路。今年4月，小李被

天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承办法官在对小李帮教过程中，发现

他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未积极履行监护

职责是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为

此，天台法院决定对小李父母进行家庭教

育指导。

为确保指导工作更具针对性、便利性

和可持续性，今年5月，天台法院依托天台

强制亲职教育“1+X”协同工作体系，联合

天台妇联邀请家庭教育指导老师、志愿者

等，通过“共享法庭”连线杭州钱塘法院义

蓬法庭，对小李母亲进行家庭教育在线指

导，并送达该院首份《家庭教育督促令》，告

知其需要履行的义务和遵守的规定。

暑假期间，承办法官再次通过“共享法

庭”对小李母亲进行回访，对方称小李已远

离了社会上的“朋友”，“把精力都放在了学

习上”。

“法治礼包”大派送

“当受到侵害时，要勇于用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9月开学第一周，天台法院刑

庭副庭长林桂燕便来到平桥镇第二小学，

作为法治副校长的她为全体师生送上了一

份特殊的“开学礼”。

针对广大中小学生较易遭遇的校园欺

凌、家庭暴力和网络诈骗等，今年以来，天

台法院准备了形式多样、干货满满的“法治

礼包”，持续向县内各个学校派送。

今年4月，该院联合县人大、检察院、

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来到南屏小学，为

90余名留守儿童开展“法治护航伴你成

长”主题宣讲活动。

5月，该院举办“法治护航伴你成长”

主题家庭教育亲子活动，邀请溪林社区的

大朋友、小朋友走进法院，沉浸式体验法院

工作。

6月，该院开展“画出心中的法”青少

年现场绘画活动，并邀请小朋友们聆听了

一节趣味普法课。

8月，暑期法院开放日活动，天台小学

的同学们走进法院，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参观了立案大厅、和合调解室、和合文化墙

等，法警叔叔还为小朋友上了一堂警用器

材讲解课。

9月，该院邀请小学生们到法院参加

亚运普法小课堂，通过有趣小故事普及与

体育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

10月，该院干警走进学校，给孩子们

作以“爱护我们的身体”为主题的儿童防性

侵法治教育课。

……

“我们通过情景演绎、案例式教学、模拟

法庭等法治实践活动，让孩子们走近法官、

触摸法律、参与司法，收获一场真正的法治

体验之旅。”天台法院副院长郑杭波说。

联动守护“1+1＞2”

“原来钓鱼也可能会犯法啊！”今年8月，

天台法院联合当地检察院开展了“神山秀水

绿色童行”生态文明实践活动，法官陈达楚

以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例为主要内容为青少

年们上了一堂普法课，让孩子们受益匪浅。

为探索构建层级更多、覆盖更全的青

少年普法“联盟”，近年来，天台法院积极统

筹、联动更多社会资源，努力催生青少年守

护“1+1＞2”效应，打造县域法治教育矩

阵，为青少年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

好社会氛围。

今年9月，该院联合检察、公安、司法、

民政、教育、卫健、妇联等部门，共同出台了

《关于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联合工作机制

的意见》，多部门联动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我们始终秉持保护性司法理念，目的

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未成年人。”天台法院

院长杨丹介绍，法院将以持续深化彩虹伞

青少年普法工作室品牌建设引领审判高质

量发展，推动新时代青少年司法保护迈向

更高水平。

“彩虹伞”守护“少年的你”
通讯员 张梦瑶

“报告审判长，开庭准备工作已就绪……”近日，在天台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庭审拉开序幕

——在法官阿姨的指引下，小小“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原告”“委托代理人”等角色快速进入状态，现场还原了一起

故意伤害案件的审理过程。这是天台法院以塑造“浙里春风·彩虹伞”青少年普法工作室品牌为重点，着力开展“彩虹伞

守护行动”的生动一幕。

为提升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今年以来，天台法院大力开展未成年人法治

宣传教育，以法之名、以爱为义，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有力司法保护。

““神山秀水神山秀水 绿色童行绿色童行””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现场生态文明实践活动现场

““法治护航法治护航，，伴你成长伴你成长””主题家庭教育亲主题家庭教育亲

子活动现场子活动现场

家庭教育在线指导家庭教育在线指导

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7日

（2023）浙0782民初12460号
周成光：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

分行与被告王晓芳、周成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福田金融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4628号

杭州泊明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夏睿与被
告杭州泊明贸易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83民初4628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6354号

宁波锦昱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爱
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东阳市金色港湾房地产有
限公司、宁波锦昱置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783民初63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一、被告东阳市金色港湾房地产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原告金华市爱嘉保洁
服务有限公司保洁费296652.37元及利息损失（自
2023年1月11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二、被告宁波锦昱置业有限公司对东阳市金色港
湾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驳回原告金华市爱嘉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904元，由原告金华市爱嘉保洁服务
有限公司负担98元，由被告东阳市金色港湾房地产有
限公司负担5806元，被告宁波锦昱置业有限公司对诉
讼费5806元负连带责任。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5号之一

2023年7月25日，本院根据申请人东阳市钜银民间

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东阳市恒达皮具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东阳市恒达皮具有限公
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市恒达
皮具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
东阳市恒达皮具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3年10月31日宣告东阳市恒达皮具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293号

潘志洪：本院受理原告郑志珍诉你餐饮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浙0802民
初42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潘志洪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郑志珍餐饮费8935元。案
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共计610元，由你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4221号

姜建宏：本院受理的原告徐新明与被告姜建宏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802民初422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姜建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徐新明借款本金71050元并支付利息（以71050元为
基数，自2023年7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借款本金实
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新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76元，由
被告姜建宏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逾
期强制执行；公告费560元，由被告姜建宏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655号

周勤娟：本院受理原告孙建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诉通知书、开
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
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你归还借款130000
元，并由你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26日上午9
时在本院三楼第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

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721号

庞青霞：本院受理赖玉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等应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告及时归还原告
借款人民币20500元及自诉讼之日起利息按月1%计算，
到该款还清之日;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上午9时在本院大洲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
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3612号

姜丽华：本院受理原告余杨明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和
廉政监督卡等。原告诉称要求被告姜丽华归还本
金150560元以及承担诉讼费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12月26日上午9时在衢江法院高家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745号

王红珍：原告张铜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803民初2745
号民事判决书等。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033号

施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陈丹与被告施丽萍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截止日
为2024年1月2日）。原告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服装货
款人民币34455元及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1月3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684号

张玉双：本院受理原告赵可义与黄继勇及你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1、依法解除（2022）浙1004执4680号一案中查封、拍
卖、变卖登记在第三人张玉双名下的坐落于乐清市城南
街道千帆西路222号香江丽苑3幢102室不动产（证
号：浙（2022）乐清市不动产权第0003695号）价值
120000元，并中止对该不动产的执行；2、确认原告是乐
清市城南街道千帆西路222号香江丽苑3幢102室不
动产（证号：浙（2022）乐清市不动产权第0003695号）
的所有人；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至
开庭前一日。本案由审判长郑巧、与人民陪审员管卫军、
李华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3年12月26日9
时1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796号

李春焕：本院受理原告熊建国与被告李春焕为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求被告
支付货款61800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
年12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5614号

陈云苗：本院受理原告蒋小恩与被告陈云苗为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要
求被告支付货款34000元及自2019年6月21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计50%计算的利息损失；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2月27日9
时2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破9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徐文武的申请，裁定受理徐文武
（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7401280315）个人债务清理
一案，并于2023年10月24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
所为徐文武管理人。你（或你单位）应在2023年11月30

日前向徐文武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财
富金融中心西楼3404室；联系人：戴盛，13858853212）
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徐文武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徐文武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23年12月14日15时00分在本院家事法庭
205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或
其他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3044号

丁华林（公民身份号码：32082219800324483X）：
本院受理原告杨菊俏与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023民初3044号判决书，本院判决：限你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杨菊俏货款66348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以66348元为基数自2023年
7月17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内履行给付金钱
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收取1484元，由你负担。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或者代表人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23破89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徐威武的申请，裁定受理徐威武
（公民身份号码33262519760910031X）个人债务清
理一案，并于2023年10月24日指定浙江嘉瑞成律师
事务所为徐威武管理人。你（或你单位）应在2023年
11月30日前向徐威武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上城区财富金融中心西楼3404室；联系人：戴盛，
13858853212）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徐威武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徐威武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2月14日上午
10时00分在本院家事法庭205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及律师执业证。 天台县人民法院


